
校園內課程中 

緊急事件發生 

疾病發生或意外 

傷害發生 

攻擊或暴力行為 
(口語或肢體 

情緒失控、衝出教室) 

違抗行為 

(頂撞師長、拒絕順從
指令) 

缺/曠課 

十分鐘後未進教室 

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學生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級科任老師職責及處理措施： 
1.現場進行初步處理(提醒上課、安撫情緒、阻止不當行
為)，避免衝突緩和學生情緒，讓學生立即停止違規行
為，安撫原班同學。 

2.缺/曠課：以任何方式提醒後仍不進教室，直接通報學
務處。 

學務處接獲通報進行處理：生教組或處室內
其他人員協助，瞭解學生事件類型進行下一
步處理： 
1. 通知導師與輔導室。 
2. 疾病受傷事件->通知健康中心。 
3. 缺曠課->進行校園廣播及校園尋人，請他

回教室上課。 
4. 攻擊暴力行為->入班瞭解狀況，並嘗試讓

學生冷靜。 

1. 不當行為：教師給予三次以上口頭提醒及阻
止，或在黑板上登記未見成效。 

2. 嘗試安撫讓個案到角落安靜 10 分鐘。 
3. 以上處理均無效，學生情緒失控且未停止不當

行為則進行通報。 
4. 再次回報：留意並回報學務處該生否回教室上

課。 

輔導室協助輔導 
1. 若情緒仍失控將學生帶離現場到安靜地

點(學務處或輔導室)。 
2. 用言語規勸並告知不良行為的後果加以

勸導。 

通知家長帶回，並依照相關規定進行獎懲 
1. 家中依其不當行為剝奪部分權利。 
2. 學務處生教組依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要點」輔導管教學生不當行為(愛校
服務)，嚴重違法行為出現時，聯繫警
局、派出所或少年隊處理。 

輔導室支
援 
1. 輔導老 
師/個管老
師： 
協助導師/
學務處相
關輔導工
作。建立個
案輔導記
錄，瞭解學
生問題並
評估個案
處遇的效
果，追蹤個
案情形。 
2. 輔導室 
聯繫家長
及相關人
員不定時
召開會議
(追蹤實施
成效)。 

 
導師： 
1.視需求聯繫 輔導
室並彙整相關資
訊。 

2.告知家長相關事
宜。 

處理無效 

處理無效，學生行為未改善。 

各處室處理有效，並將
事件過程告知導師、輔
導室(含個管老師)。 

回
教
室
正
常
上
課
。 

處理有效，並將事件
過程告知導師。 

《參閱附件》 

處理無效 



《附件》             嚴重情緒困擾行為事件處理流程(含特教生及個案生) 

  

 

 

 

 

 

 

 

 

 

 

 

 

 

 

 

 

 

 

 

 

 

 

 

 

 

 

 

 

 

 

 

 

 

 

  

通報-處室人員 

安撫-學生情緒 

任課教師 

指派學生 

信任同儕 

任課教師：指派學生通報學務處.輔導室，安撫

學生，維持現場安全。 

指派學生 1：通報學務處(121)，學務處通知

教務處。 

指派學生 2：通報輔導室(141)、特教個管教

師。 

任課教師 

鄰近班級教

師 

班級學生 

任課教師： 

1. 阻卻自己或學生危險，必要時強制措施。 

2. 引導學生於視線範圍安全角落，建立安全距

離，確認受傷情形聯繫護理師。 

3. 移除教室中利器等危險物品。 

4. 提醒學生勿對當事人身體、言語刺激，並以正

向言語安撫學生。 

5. 鄰近教師，到場協助或接管班級事務。 

學務處—學務

主任/校安人員 

教務處-教務主

任/課務人員 

輔導主任/輔導

人員 

特教組長/特教

生個管老師 

應變人員 

學務處-現場處置受傷人員或通報警

消人員。 

特教教師-安撫特教生，必要時通知家

長到校。 

應變事項 應變措施 

阻卻-完險傷害 

建立-安全距離 

減少-言語刺激 

啟動-專責措施 

教務處-協助任課教師及學生後續課

務或安排教室。 

輔導室-協助安撫班級學生或老師並

擬定入班輔導。 

現 

場

處

遇 

事

後

輔

導 

任課教師-視需求致電當事學生家長

充份說明事件經過。 

級任導師-充份掌握訊息，以釐清家長

疑慮並適時回應。 

事

後

聯

繫 



一、第一階段：【通報處室人員 安撫學生情緒】 

(一)事件發生當下，任課教師應即刻請班級幹部協助依其分工向學校行政處室進行通報；而班級幹部

的分工仰賴平日進行編組，並能熟知其任務，以當緊急情況發生，班級師生皆能迅速進行應變。 

(二)任課教師應積極安撫學生情緒，避免學生情緒升級，同時藉助班級內的信任同儕，適時表達關心，

引導學生溝通或求助。 

(三)學校行政人員及各班級內具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學生之全體師生，應熟悉學校緊急應變計畫，並

針對各特教學生 IEP 會議中進行個別化調整(如：應對策略、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內信任之他人等)，

並採取滾動性修正，以備緊急事件之應處。 

二、第二階段：【阻卻危險傷害 建立安全距離 減少言語刺激】 

(一)當任課教師判斷為阻卻自己或他人的危險傷害，有必要時實施強制措施時，應確保強制措施之安

全性、合法性、時效性及合理性，儘量避免對學生造成傷害。 

(二)引導班級同學於視線範圍內，適時建立安全距離，並請同學就近移除週遭危險物品，如硬物、利

器或器皿，降低傷害風險。 

(三)提醒班級同學減少對當事人肢體或言語刺激，並以正向提示緩和學生情緒，如：你可以先深呼吸、

你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四)有關學生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之情況，應參考《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所訂之教師之強制措施及阻卻違法事由。 

(五)鄰近班級老師到場適時協助時，應保持警戒；倘任課教師因故(如:師生衝突、照顧重傷學生)無

法行使前項措施時，得由鄰近班級老師接管現場應變工作。 

三、第三階段：【啟動專責措施】 

(一)在現場處置時，各處室應按平日規劃確實分工，避免場面混亂，學務處相關人員（主任、組長、

校安人員或護理人員）應採取必要強制措施，確保現場安全，協助傷者處置，並依現場情況通報

警消人員。特教組長、特教生個管教師及信任之他人應於第一時間到場安撫學生，並通知家長。 

(二)為確保後續課程的連貫，教務處應協助任課教師及學生後續課務與教室安排；輔導室則協助安撫

班級同學，穩定師生情緒。 

(三)當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事件發生後，學校應於時間內完成法定通報，並將事件彙整、分析、存檔備

查，並做工作檢討，以加強預防工作，減少類似事件之發生。 

(四)為保障當事教師及學生隱私，參與應變人員與學生嚴禁散布事件有關影像或轉述發生之內容，並

應由學校指定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 

 

 


